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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育達科技大學智慧機電工程與應用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

技大學學生實習辦法」及「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規範」訂定

本要點，以規範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事宜，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令與本校相

關規章辦理。 

二、本系為使學生強化實務專業能力、應用理論、習得職場經驗、建立正確工作態度與職

業倫理，及促進產業共同培育人才，規劃本學程學生校外實習方式及內容。 

三、實習課程 

學生校外實習應給予學分為原則；實習期間以全學期或全學年為原則，若特殊情況經

課程委員會審定得於寒暑假實施，依其實習方式與課程性質列入課程規劃並經課程委

員會審定之。學生實習內容為非屬本系認可之專業核心職能或課程模組，而至其他專

業領域機構進行實習者，須修讀通過與實習內容相關課程至少九學分，未依規定者成

績不予認列。為達實習成效，實習學分數及期間需符合以下條件： 

(一) 暑期課程： 

於暑期開設二至四學分之校外實習課程，且須在同一機構連續實習八週，並不

得低於三百二十小時為原則（包括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二) 學期課程： 

開設九學分，至少為期四點五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 

(三) 學年課程： 

開設十八學分，至少為期九個月之校外實習課程。 

(四) 海外實習： 

1. 以於學期、學年開設之課程為限。 

2. 實習地點為大陸地區以外之境外地區，或於國際海域航行之大型商船，且

以臺商所設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力之企業和機構（包括分公司）為優先。 

3. 參與學生應通過學校規定之專業及語言能力條件。 

4. 相關課程規定得比照前第二、三款規定辦理。 

前項第二、三款，修讀實習課程期間，除依本系訂定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

活動等外，學生應全職於實習機構實習。 

四、實習機構 

應選擇經政府登記核准立案、具有良好制度與信譽，且與本系所教學內容相關之公民

營企業機構為實習單位。為提升實習成效及維護實習學生權益，若學生於非本系簽約

之單位實習，實習老師與實習機構需共同輔導實習學生擬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書」，

並於實習前一個月繳交，含「實習合約書一式兩份」及「實習機構評估表」，提交系

上審核。 



五、實習考評 

(一) 學生須簽署自律公約以維護校譽，並養成良好工作態度及敬業精神，違者

以校規處理。 

(二) 實習成績之計算以實習機構之工作部門主管對其工作表現評分佔40%、指導

老師對其實習報告評分佔60%。 

六、實習輔導機制 

(一) 舉辦說明會：邀請擇定之校外實習機構辦理說明會或由本系代為辦理，以

說明所提供的實習期間、名額、上班地點、工作性質、可學習得之技能、

可能之待遇，以及應徵學生應具備之條件與甄選方式。 

(二) 實習期間學生除接受實習機構管理外，應接受實習機構單位主管與本系指導

老師之督導，並遵守機構的政策及工作規則。 

(三) 實習輔導老師應於學生開始實習期間，親自前往實習機構訪視及指導學生至

少二次，並填寫校外實習訪談紀錄表。 

(四) 實習期間因非可歸責於學生之事，如因實習機構人力精簡、營運不佳等不

可抗拒之因素致學生中途解職，無法繼續在原實習機構完成實習者，後續

之實習由系上轉介或學生另尋實習機構以完成該選修課程所要求之剩餘時

數；若學生因個人因素致使實習無法完成者，須填寫「學生實習轉換實習

機構申請表」，並送實習委員會審議。學生實習之成績由曾赴實習之機構

單位主管評定，並依實習時數之比例加權計算之，若學生擅自更換機構，

分數予 0 分計算。 

(五) 依據個案處理學生爭議問題之屬性，得增列學生代表、家長代表、專家學者、

產業代表或法律專家擔任委員，組成爭議問題處理小組，召開爭議問題處理

會議。 

七、其他 

(一) 學生於實習期間一切費用（含膳食旅雜等費），除實習機關另有規定外，

餘均由學生自行負擔；指導老師赴學生實習地點訪問輔導以因公出差或外

勤假，指導期間之鐘點費由本校依相關規定支給。 

(二) 參加實習之學生，得辦理「學生意外保險」；在實習期間應服從公司指導，

並注意安全，如在實習期間因工作使身體蒙受傷害，可依照「平安保險條

款規定」向本校學務處辦理申請保險給付手續。 

(三) 學生因特殊因素無法參與實習課程者，須於實習課程前填妥「免修實習課程

申請表」，經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以修習本系所開設選修專業課

程至少九學分以上作為替代方案。 

(四) 學生實習內容為非屬本學程認可之專業核心職能或課程模組，而至其他專業

領域機構進行實習者，須修讀通過與實習內容相關課程至少九學分，未依

規定者成績不予認列。 

八、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行。 


